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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1 澳門基督少年軍是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的執行處，可以審核青鳥計劃及青年獎勵計

劃銅／銀章級。同時，澳門基督少年軍的專章可以對換澳門青少年獎勵計劃的章級，

參加隊員按要求向執行處完成對簽，便可獲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頒發之獎章及證

書。另外，總部亦會提供協助予金章級投考者。 

 

2.  澳門澳門澳門澳門青年獎勵計劃簡介青年獎勵計劃簡介青年獎勵計劃簡介青年獎勵計劃簡介 

 

 
2.1  獎勵計劃簡介獎勵計劃簡介獎勵計劃簡介獎勵計劃簡介 

2.1.1  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前身為愛丁堡公爵獎勵計劃），是國際青年獎勵計劃協會成

員之一。獎勵計劃擁有一套國際既定的原則，讓年青人透過完成章級要求，培養勇於

挑戰及堅毅的精神。 

2.1.2 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總辦事處地址︰ 

澳門士多鳥拜斯大馬路 1至 1B號東曦閣 3樓 A座 

電話︰2870 1331 

 

3  獎勵級別獎勵級別獎勵級別獎勵級別 

3.1  青鳥計劃年限是 8至 13歲。完成各項活動，經評核合格後，方可獲頒獎章及證書。 

3.2 青年獎勵計劃分為銅章、銀章、金章三級，參加者可以直接參加任何一級或順序參與，

但必須符合各級年齡之規定方可獲准參加。此外，參加者必須在 25 歲生日前，完成

各項活動，經評核合格後，方可獲頒獎章及證書。 

a) 銅章級 參加者必須在 14歲或以上 

b) 銀章級 參加者必須在 15歲或以上 

c) 金章級 參加者必須在 16歲或以上  

 

4  計劃內容計劃內容計劃內容計劃內容 

4.1 青鳥計劃有四個科目，包括【服務科】、【野外鍛鍊科】、【技能科】及【康樂體育科】，

達致四項科目的要求後，方可獲贈青鳥紀念章四枚、証書及終極獎章。 

4.2  青鳥計劃終極獎章 

 
4.3 青年獎勵計劃銅、銀章級均有四個科目，包括【服務科】、【野外鍛鍊科】、【技能科】

及【康樂體育科】，而金章級需另加【團體生活科】。參加者必需完成各科目的要求方

能獲得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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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青鳥計劃各項的要求簡列如下： 

 
4.5  五科在各章級的要求簡列如下： 

4.5.1 服務科 

目的： 學習為他人服務。 

活動例子： 社區服務、急救隊、老人院服務、環保計劃等。 

持續期限： 

銅章級：最少  15小時，盡可能分 3個月進行。 

銀章級：最少  30小時，盡可能分 6個月進行。 

金章級：最少 100小時，盡可能分 12個月進行。 

4.5.2 野外鍛鍊科 

目的： 鍛鍊參加者體能和意志，培養他們的探索和發掘精神。 

活動例子： 
可選擇徒步、騎腳踏車、划獨木舟等，以小組形式策劃及完成一次

具有明確目的之旅程。 

評核旅程： 

銅章級：2日 1夜 

銀章級：3日 2夜 

金章級：4日 3夜 

4.5.3 康樂體育科 

目的： 鼓勵參加者參與康樂體育活動並爭取更佳表現。 

活動例子： 田徑、舞蹈、瑜珈、游泳及野外定向等。 

所需時數： 

銅章級：最小 20 小時，分 8個星期進行 

銀章級：最小 30小時，分 10個星期進行 

金章級：最小 40小時，分 12個星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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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技能科 

目的： 鼓勵參加者發掘和培養個人興趣、社交及實際技能。 

活動例子： 電腦、語言、蒐集、音樂、拯溺、藝術及工藝等。 

持續期限： 

銅章級：6個月 

銀章級：12個月（已完成銅章級技能科可減至 6個月） 

金章級：18個月（已完成銀章級技能科可減至 12個月） 

4.5.5 團體生活科（金章級活動） 

目的： 鼓勵青年人參加有意義的團體活動並與不相熟的朋友共同生活，

藉此擴闊個人經驗，改進社交技巧。 

活動例子： 
導師訓練營、外展訓練營、社會服務計劃、領袖訓練營及青年課

程等。 

持續期限： 連續外宿 5日 4夜。 

備註： 本科屬於金章級活動，凡年滿 16歲之參加者均可參加。 

4.6  有關獎勵計劃各科詳細的規條及內容，可參考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之活動手冊：  

  

5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架構及職責架構及職責架構及職責架構及職責 

5.1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5.1.1  此章旨在闡釋澳門基督少年軍內推行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的組織、架構及各單位之

職責。 

 

5. 2  澳門澳門澳門澳門基督少年軍基督少年軍基督少年軍基督少年軍執行處執行處執行處執行處  

5.2.1 澳門基督少年軍（下稱“總部”）為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認可之執行處，可全權處理

各章級（包括銅章及銀章）之評核及跟進事宜。 

 

5.3  澳門澳門澳門澳門基督少年軍執行處支部基督少年軍執行處支部基督少年軍執行處支部基督少年軍執行處支部 

5.3.1  執行處支部之設立，旨在協助其單位內各適齡之成員進行獎勵計劃中銅章及銀章各科

評核（野外鍛鍊科除外）。各開辦中級組之分隊，則會直接成為澳門基督少年軍之執

行處支部。 

5.3.2  執行處支部負責人必須明瞭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守則，並願意執行「澳門基督少年

軍-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執行手冊」規定，而執行處支部負責人一般會由所屬分隊

隊長擔任。 

5.3.3  執行處支部負責人之工作如下： 

a)  提供意見及指引，協助參加者進行獎勵計劃的活動 

b)  協助各新參加者向執行處申請簽發紀錄咭／紀錄簿 

c)  安排各新參加者出席由執行處舉辦之迎新講座 

d) 向執行處推薦支部內成員完成銅章、銀章及金章 

e)  安排參加者轉換執行處或執行處支部 

f)  定期出席有關講座、工作坊、服務、訓練及活動 

 

5.4  基本規條基本規條基本規條基本規條  

5.4.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此章旨在向各成員闡釋在澳門基督少年軍內參加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的基本要求

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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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參加資格參加資格參加資格參加資格：：：： 

  青鳥計劃年限是8至13歲初級組及中級組隊員，青年獎勵計劃凡年滿14歲之中級組隊

員及各未滿25歲之隊員及導師（下稱“少年軍成員”），均可透過澳門基督少年軍執行

處參與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  

5.4.3  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為一自願性參與之活動，各分隊可按隊員／導師的個人需要決

定是否參加。  

5.4.4 參與計劃之成員（下稱“參加者”）需為已註冊之少年軍成員。 

5.4.5  因應獎勵計劃的要求，青鳥計劃的初級組隊員須待年滿8歲後，青年獎勵計劃的中級

組隊員須待年滿14歲後，其申請方能被接納。與此同時，青鳥計劃必須於年滿13歲前

完成計劃，青年獎勵計劃必須於年滿25歲前完成計劃，往後之申請將不獲接受。 

5.4.6  因應各組別隊員及導師的申請參加年齡規限，中級組隊員可選擇參與銅章或直接銀章

級別，而高級組隊員及導師則可參與各章級。詳細之年齡規限可參考附表：  
 

  
 

   高級上士／導師 

 
初 級 組

隊員 
中級組隊員    

 8-12歲 
11-13歲

生日前 
14歲 15歲 16-18歲 18歲 19-21歲 

21-25歲 

生日前 

青鳥 ���� ����       

銅章 ���� ���� ���� ���� ���� ���� ���� ���� 

銀章 ���� ���� ���� ���� ���� ���� ���� ���� 

金章 ���� ���� ���� ���� ���� ���� ���� ���� 

 

5.4.7  參加者必須先出席由總部舉辦之「「「「迎新講座迎新講座迎新講座迎新講座」」」」，並申請紀錄咭／紀錄簿，方能展開獎

勵計劃活動。  

 

6  活動選擇及計劃活動選擇及計劃活動選擇及計劃活動選擇及計劃  

6.1  澳門基督少年軍初級組及中級組的訓練活動中，大部份都能滿足獎勵計劃各科的全部

或部份要求。參加者應利用其接受訓練時所獲取的獎章及相關知識和技能去完成獎勵

計劃中的各科目，而毋須重覆接受相同的訓練及審核。 

6.2  凡未獲發獎勵計劃紀錄咭／紀錄簿前已完成的獎章訓練及考核，不能用作考取獎勵計

劃各章級科目之用，除非有關活動是在獲發紀錄咭／紀錄簿前 3個月內開始進行，並

符合獎勵計劃內對有關科目的規定。  

6.3  同一專章相關項目或活動只能完成其中一科獎勵計劃之科目。  

6.4  各參加者選取活動時，遇到疑問時應透過所屬分隊導師與執行處職員查詢，以便確定

所選之活動及訓練能符合獎勵計劃的要求。 

6.5 澳門基督少年軍的獎章及專章系統，設有申請及投考的特定時間限制，而獎勵計劃的

參加者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可選擇向執行處申請直接進行獎勵計劃各章級的個別科目

（包括：服務科、野外鍛鍊科、技能科及康樂體育科，而金章級須另加團體生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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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參加者在選擇申請直接進行個別科目，需於活動進行前一個月提交直接進行指定科目

的申請表，當收到申請後執行處會派出指定評核員跟進，同時參加者便不能以獎章及

專章作對換是次科目之用，而訓練及評核之要求會以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手冊《活

動內容及規條》規定獨立進行及審批。 

6.7 參加者直接進行獎勵計劃的個別科目訓練及評核內容，並不適用計算在澳門基督少年

軍獎章及專章內，需要分開進行及處理；而完成是次獎勵計劃指定科目後，亦不能用

作對換澳門基督少年軍獎章及專章的用途。（例 1：參加者當以徒步遠足訓練完成野

外鍛鍊科，不可對換遠足專章，須另外參與遠足專章的訓練及考核來考取遠足專章。

例 2：參加者當以獨木舟訓練完成康樂體育科，不可對換獨木舟專章，須另外參與獨

本舟專章的訓練及考核來考取獨木舟專章。而其他專章在進行時情況相若）。 

 

7  指導及評核指導及評核指導及評核指導及評核  

7.1  參加者開始各章級之活動前，必須先獲得所屬分隊導師同意，活動方能予以確認。 

7.2  獎勵計劃之銅章及銀章級各科目，均由執行處職員負責指導及評核工作（野外鍛鍊科

除外）。 

7.3  各金章級參加者之評核工作由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之各科委員會委員評核有關科

目。  

7.4  各級野外鍛鍊科的訓練及評核，須由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遠足導師註冊制度認可

之遠足導師擔任。 

 

8.  獎章完成及通知獎章完成及通知獎章完成及通知獎章完成及通知  

8.1  各參加者必須完成及達到參與章級內各科目之要求，方能獲取獎勵計劃該章級之獎狀

及獎章。 

8.2  銅章級及銀章級參加者完成章級中所有科目後，執行處支部負責人須填妥有關之完成

紀錄咭／紀錄簿並遞交至執行處進行審批。執行處會為符合要求之參加者簽署紀錄簿

作實（野外鍛鍊科則須由遠足導師註冊制度認可之遠足導師簽署：一般「基本訓練」

部份由認可之遠足導師簽署，而「考核旅程」部份則由中央考核之考官簽署）。銀章

級參加者之申請於執行處審批後，亦會同時送交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總辦事處安排

領獎事宜。 

8.3 金章級參加者完成章級中所有科目後，執行處支部負責人須協助填妥有關之完成通知

書並遞交至執行處。經執行處覆核後，會送交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總辦事處批核及

安排領獎事宜。  

8.4  參加者需於年滿 13歲生日前完成青鳥所屬各科目，或年滿 25歲生日前完成青年獎勵

計劃所屬章級的各科目，方能獲取該獎章。  

 

9.  獎章頒發獎章頒發獎章頒發獎章頒發 

9.1  各級獎章可於不同的儀式中頒發。青鳥、銅章、銀章可於大會操、分隊集隊或年度慶

祝活動，如立願禮等場合頒發。而銅章、銀章及金章的頒獎禮於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

劃總辦事處籌辦舉行。 

9.2  各參加頒獎禮的領獎參加者，必須穿著澳門基督少年軍之整齊制服出席。 

9.3  各成員可佩戴獲得最高級之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金屬章於制服指定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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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級組隊員中級組隊員中級組隊員中級組隊員參加計劃參加計劃參加計劃參加計劃 

 

10.1  參加級別參加級別參加級別參加級別  

10.1.1 年齡介乎14至15歲之參加者，只可選擇銅章級別獎勵計劃作為開始。而年滿15歲或以

上的參加者，則亦可選擇由直接銀章級別展開獎勵計劃活動。  

10.1.2 為配合中級組的訓練特色及內容，總部建議參加者經由銅章級參與獎勵計劃的活動。 

  

10.2  指導及評核指導及評核指導及評核指導及評核 

10.2.1 根據中級組的年齡規限，建議參加者可以中級組隊員身份完成獎勵計劃銅章級全部科

目及銀章級部份或全部科目。如未能全部完成，可待日後晉升後，以其他個別有興趣

之活動及訓練繼續完成章級餘下之科目。  

10.2.2 中級組已設有多項的專章制度，當中大部份的專章之內容均適合同時作為獎勵計劃中

有關科目的評核，惟必須同時符合獎勵計劃中各科目的特定要求：如持續期限（例如：

銅章級之技能科須最少維持6個月）及進行時數（例如：銅章級之服務科實際服務須

最少15小時）等。詳情請參閱澳門青年獎勵計劃手冊《活動內容及規條》一書，或瀏

覽獎勵計劃網頁（http://www.mayp.org.mo）。 

10.2.3 因中級組各專章之要求與獎勵計劃可選擇的活動規則略有差異，以下是各獎章與獎勵

計劃銅章級及銀章級有關科目之對應表，參加者仍需注意所選之活動在各方面，如活

動性質、活動期限、進行時數及其他內容上是否符合獎勵計劃之要求。 

AYP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中級組專章中級組專章中級組專章中級組專章 
直接對換直接對換直接對換直接對換(見見見見 10.3內內內內) 直接進行直接進行直接進行直接進行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銅章銅章銅章銅章 銀章銀章銀章銀章 銅章銅章銅章銅章 銀章銀章銀章銀章 每個及每級專

章只可在同一

科目中對換一

次（社區服務

章及遠足章除

外）。而運動員

章暫不適合作

對 換 科 目 之

用。 

服務科服務科服務科服務科 

召募隊員、社區服務、安全、

禁毒、世遺、防止賭博、公民

教育章 
一級專章 二級專章 

見10.5內 

急救、拯溺、防火章 二級專章 三級專章 

技能科技能科技能科技能科 

敬拜、藝術、工藝、興趣、 

步操、通訊、風笛、軍鼓、 

軍號、樂員、露營、自然、 

海員、國際知識、射擊、 

基督教教育章 

一級專章 二級專章 

康樂體育科康樂體育科康樂體育科康樂體育科 
龍舟、運動員、田徑、體能、

游泳、風帆、獨木舟章 
一級專章 二級專章 

野外鍛練科野外鍛練科野外鍛練科野外鍛練科 遠足 二級專章 二級專章 見10.3.4內 

 

10.3  各科進行時數要求各科進行時數要求各科進行時數要求各科進行時數要求 

 

10.3.1 服務科服務科服務科服務科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0.3.1.1 可以召募隊員章、社區服務章、禁毒章、世遺章、防止賭博章、公民教育章、其他基

督少年軍之服務 或或或或 安全章、急救章、拯溺章、防火章之訓練作為對換項目。 

10.3.1.2 可以其他基督少年軍服務項目完成，但必須累積計算所參與的社區服務時數，並達至

有關要求及提交證明。 

10.3.1.3 以基督少年軍服務作為對換服務科項目，必須遞交文件證明有關的服務時數：銅章：

不少於服務 15小時，分 3個月進行；銀章：不少於服務 30小時，分 6個月進行。 

10.3.1.4 以安全章、急救章、防火章或拯溺章作為對換服務科項目，課程時數必需達至：銅章：

不少於 10小時；銀章：不少於 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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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技能科要求技能科要求技能科要求技能科要求 

10.3.2.1 進行時數必需達至：銅章 6個月；銀章 12個月（已完成銅章級技能科可減至 6個月）。 

 

10.3.3 康樂體育科要求康樂體育科要求康樂體育科要求康樂體育科要求 

10.3.3.1 進行不可少於 6 星期的訓練（不包括考核）。參與半小時 1節的訓練，可得 1 分；1

小時的訓練可得 2分；或每兩星期不可取得超過 4分。 

10.3.3.2 以「參與／訓練」及「達到水準」兩方面而取得分數，銅章：24分，銀章：30分。 

 

10.3.4 直接進行野外鍛鍊科要求及安排直接進行野外鍛鍊科要求及安排直接進行野外鍛鍊科要求及安排直接進行野外鍛鍊科要求及安排 

10.3.4.1 如因個別理由而未能以相對章級作對換方式完成野外鍛練科，分隊隊長必須在進行前

與總部聯絡，並為投考成員申請以個人名義直接進行野外鍛鍊科考核。當獲得確認直

接開辦野外鍛鍊科之相關訓練方可進行有關事宜。 

10.3.4.2 獲總部確認後，分隊需於開辦課程四星期前或在總部指定日期前，將進行日期、時間、

地點、實習旅程、教練名單（需為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遠足導師註冊制度之遠足

導師擔任）等資料交至總部審批。 

10.3.4.3 各分隊導師及遠足教練（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遠足導師註冊制度之遠足導師擔任）

需明瞭以上情況，選擇合適開辦課程的方式，才進行有關訓練及考核。 

10.3.4.4 投考成員選擇以遠足項目進行訓練及完成野外鍛鍊科，在進行期間的人數要求需最少

為兩組，每組人數四至六人組成；如男女混合同組，必須有兩位同性別之隊員參與。 

10.3.4.5 投考成員須參加由總部安排之考核旅程，並按考核之時間要求遞交計劃書及報告書。 

10.3.4.6 投考成員可在進行前以野外鍛鍊科及遠足章一拼申請，否則就不可或重複不可或重複不可或重複不可或重複對換遠足二

級章或遠足三級章。日後隊員需另外再次進行遠足章訓練及考核，才能獲取相關級別

的遠足章。 

10.3.4.7 投考成員如直接完成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野外鍛鍊科訓練及考核後，分隊隊長按需

要以酌情處理方式簽發澳門基督少年軍遠足一級章給隊員，讓隊員可繼續在日後完成

其他遠足章級別。而遠足二級章或遠足三級章只可按現時考核方式處理。 

10.3.4.8 各成員必須以考獲澳門基督少年軍獎章及專章為首要，如分隊欲安排隊員直接進行野

外鍛鍊科及查詢有關事宜，請先與總部聯絡，才為隊員開辦相關訓練及考核的各項事

宜。 

 

10.3.5 其他各科其他各科其他各科其他各科 

10.3.5.1 如因個別理由而未能以相對章級作對換方式完成其他各科（除野外鍛鍊科外）（見

10.2.3），投考成員可選擇以相對的專章其中一級開始，並以持續進行有關訓練，同

時須符合澳門國際青年獎勵計劃中各科目的特定要求，才完成餘下之科目。詳情請參

閱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手冊《活動內容及規條》一書，或瀏覽獎勵計劃網頁

（http://www.mayp.org.mo）。 

10.3.5.2 投考成員不可或重複對換相關較高級的專章。隊員需另外再次進行訓練及考核，包括

需在澳門基督少年軍考核期間審核的專章，完成才能獲取相關較高級別的專章。 

10.3.5.3 各成員必須以考獲澳門基督少年軍獎章及專章為首要，如分隊欲安排隊員直接進行，

請先與總部聯絡查詢有關事宜，才為隊員進行相關訓練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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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高高高級級級級上上上上士士士士／／／／導師導師導師導師參加計劃參加計劃參加計劃參加計劃 

11.1  參加級別參加級別參加級別參加級別  

11.1.1 凡未滿25歲及已註冊的少年軍成員，則可透過所屬分隊經總部申請購買紀錄咭／紀錄

簿並開始進行獎勵計劃活動。 

11.1.2  導師可選擇銅章級、直接銀章級或直接金章級作為獎勵計劃的開始級別。為配合導師

的訓練特色及內容，總部建議參加者經由直接銀章級參與獎勵計劃的活動。  

11.1.3  參加者須注意所有科目必須於25歲生日前完成，否則將不能獲得該級獎章。 

 

11.2  指導及評核指導及評核指導及評核指導及評核  

11.2.1 總部成年訓練內之部份訓練內容均適合同時作為獎勵計劃中有關科目的評核，惟必須

同時符合獎勵計劃中各科目的特定要求：如持續期限（例如：直接金章級之技能科須

最少維持 18個月）、獲取分數（例如：金章級之康樂體育科須最少達 36分）及進行

時數（例如：金章級之服務科實際服務須最少 100小時）等。詳情請參閱澳門青年獎

勵計劃手冊《活動內容及規條》一書，或瀏覽獎勵計劃網頁（http://www.mayp.org.mo）。 

 

11.3 投考投考投考投考金章級金章級金章級金章級的的的的各科進行時數要求各科進行時數要求各科進行時數要求各科進行時數要求 

11.3.1 服務科：可考慮計劃在所屬分隊進行或在總部及區協助推行各頖服務，不少於 100小

時的服務以達至相關要求。 

11.3.2 技能科：持續進修及應用不少於 18個月以達至相關要求。 

11.3.3 康樂體育科：可參與項目包括獨木舟、龍舟、游泳、野外定向、田徑等；並持續訓練

及進修取得 36分以達至相關要求。 

11.3.4 野外鍛練科：可參與「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野外鍛鍊科遠足訓練課程」以

達至相關要求。 

11.3.5 團體生活科：可參與由總部安排及舉辦 5天以上的訓練營、海外交流營或國際營，以

達至相關要求。 

 

12  行政工作指引行政工作指引行政工作指引行政工作指引 

12.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2.1.1 本章旨在向各參加者及分隊導師闡述有關推行獎勵計劃的行政工作及程序。  

 

12.2  參加獎勵計劃參加獎勵計劃參加獎勵計劃參加獎勵計劃 

12.2.1  欲參加獎勵計劃的少年軍成員，需塡妥「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入會申請表申請

表」，連同有關文件寄交執行處。 

12.2.2  執行處將為參加者安排申請獎勵計劃紀錄咭／紀錄簿及「迎新講座」，各參加者必須

出席相關之「迎新講座」，而獎勵計劃紀錄咭／紀錄簿亦只會於「迎新講座」中派發。 

 

12.3  獎勵計劃獎勵計劃獎勵計劃獎勵計劃紀錄紀錄紀錄紀錄咭咭咭咭／／／／紀錄簿申請程序紀錄簿申請程序紀錄簿申請程序紀錄簿申請程序 

12.3.1  首先須填妥「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入會申請表申請表」（可參閱澳門國際青年獎勵

計劃或於澳門基督少年軍網頁下載），連同費用費用費用費用及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證件相證件相證件相證件相（約 3.1X3.5cm）一張，

寄交執行處。 

12.3.2  申請獎勵計劃紀錄簿之費用為每位申請人澳澳澳澳門門門門幣幣幣幣 50 元正元正元正元正（（（（青青青青鳥鳥鳥鳥獎勵計劃獎勵計劃獎勵計劃獎勵計劃免免免免紀錄紀錄紀錄紀錄咭咭咭咭

費費費費）））），請以劃線支票或現金方式支付。請勿郵寄現金，如郵遞失誤而遺失之款項，執

行處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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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執行處會於收到申請後 14 個工作天個工作天個工作天個工作天內完成申請程序，並將簽發之獎勵計劃紀錄咭／

紀錄簿於「迎新講座」中派發。 

12.3.4 執行處職員會通知相關之分隊導師（執行處支部負責人），並邀請參加者出席到總部

或在分隊進行「迎新講座」及親身領取獎勵計劃紀錄咭／紀錄簿。 

 

12.4  訓練及評核活動之安排訓練及評核活動之安排訓練及評核活動之安排訓練及評核活動之安排  

12.4.1 欲展開獎勵計劃活動的銅章級或銀章級之參加者，需於活動開始前與所屬分隊導師商

討活動的計劃，並取得分隊導師同意方可開始。 

12.4.2 由於個別科目須要增加進行時數或符合其內容以達至獎勵計劃之要求，因此總部建議

參加者須保存一份活動日誌，以便總部作核對之用。  

12.4.3 當參加者完成各個科目的要求後，需交由執行處職員於獎勵計劃紀錄咭／紀錄簿上簽

署確認（野外鍛鍊科則須由遠足導師註冊制度認可之遠足導師簽署：一般「基本訓練」

部份由認可之遠足導師簽署，而「考核旅程」部份則由考核之考官簽署）。 

 

12.5  獎章完成通知獎章完成通知獎章完成通知獎章完成通知 

12.5.1 各級參加者當符合獎章內各科之要求後，均可經執行處申請領取獎章。各申請經執行

處覆核後，會送交澳門國際青年獎勵計劃總辦事處辦理領獎事宜。 

 

12.6  銅章銅章銅章銅章、、、、銀銀銀銀章章章章級級級級簽發簽發簽發簽發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12.6.1 請按要求填妥「紀錄咭／紀錄簿」連同申請人之獎勵計劃記錄簿及證明文件(如需要)，

寄交執行處。 

12.6.2 執行處一般會於收到申請後 14 個工作天個工作天個工作天個工作天內完成批核，並將資料送交至澳門國際青年

獎勵計劃總辦事處。 

12.6.3 執行處會以電話方式通知負責的分隊導師。 

12.6.4 分隊於接到執行處電話通知往後領取獎章及證書。 

12.6.5 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會以書面的方式通知得獎者及邀請出席頒獎禮。請各得獎者穿

著整齊制服出席頒獎禮。 

 

12.7  金章考取程序金章考取程序金章考取程序金章考取程序 

12.7.1 銀章得獎者，或年滿 17歲半的青少年（直接參加者），可申請投考金章級。金章級投

考者須要在 25 歲生辰之前完成服務科、野外鍛鍊科、技能科、康樂體育科及團體生

活科共五科的項目。 

12.7.2 直接考取金章級投考者，請向執行處申請獎勵計劃紀錄簿，詳見 14.3「獎勵計劃紀錄

簿申請程序」。 

12.7.3 進行每個科目前，參加者可邀請一位擁有相關資歷而又能經常體察其服務表現的人士

作為評核員，如科委員接納此評核員申請，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會發信邀請他／她

出任。 

12.7.4 參加者應細心計劃各科活動詳情，完成活動計劃書(一式兩份)後，於活動開始前五個

星期將計劃書交至執行處。 

12.7.5 執行處會將已確認之活動計劃書送交至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總辦事處。 

12.7.6 活動計劃書經科委員簽署批准後，會將其中一份交回執行處，由執行處保存，同時執

行處會將副本電郵至投考者自行存檔，而另一份會存放於青年獎勵計劃作紀錄之用。 

12.7.7 如在活動進行期間有任何疑問，可聯絡負責之科委員或向執行處職員查詢。 

12.7.8 當每科活動完成時，請通知執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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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 當投考者於 25 歲生日之前完成 5 科的活動，請按要求填妥「紀錄咭／紀錄簿」連同

申請人之獎勵計劃記錄簿及各科要求之文件，寄交執行處。 

12.7.10 所有文件經執行處確認、簽署後，會送交至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總辦事處。 

12.7.11 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會以書面的方式通知金章得獎者有關頒奬禮詳細。請各金章得

獎者穿著整齊制服出席頒獎禮。 

 

12.8  轉換執行處轉換執行處轉換執行處轉換執行處  

12.8.1 如參加者離開澳門基督少年軍執行處（如移民往外地等），參加者可選擇轉往其他執

行處繼續其獎勵計劃活動。  

12.8.2 擬申請轉換執行處之參加者，需塡妥「轉換執行處申請表」（可瀏覽獎勵計劃網頁

http://www.mayp.org.mo下載），連同獎勵計劃紀錄簿寄交至執行處（澳門基督少年軍

總部）辦理。 

12.8.3 執行處收到轉換執行處支部的申請，更新有關資料後，會將紀錄簿經由所屬分隊交回

參加者。 

12.8.4 本會亦歡迎現隸屬於其他執行處之獎勵計劃參加者轉至澳門基督少年軍執行處之申

請。參加者在申請轉換執行處前，於其他執行處進行及已完成的章級及科目將會被認

可。 

12.8.5 擬申請轉換至澳門基督少年軍執行處之參加者，需塡妥「轉換執行處申請表」（可瀏

覽獎勵計劃網頁http://www.mayp.org.mo下載），連同獎勵計劃紀錄簿寄交至澳門基督

少年軍總部。  

12.8.6 澳門基督少年軍執行處將為來自其他執行處之參加者安排「迎新講座」，各參加者必

須出席，而獎勵計劃紀錄簿亦只會於「迎新講座」中派發。 


